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行政处罚决定书
	行政相对人名称：
	北京顺昌百利科技有限公司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工商注册登记号：
	91110118MA02MH6465

	法定代表人：
	[bookmark: OLE_LINK3]李XX

	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：
	[bookmark: OLE_LINK4]京东前门街道罚字﹝2026﹞004号

	处罚依据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八条第（二）项

	处罚类别：
	罚款0.5万元

	处罚内容：
	经查，2026年3月20日3时10分,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接举报后，在北京市东城区草厂十条6号院检查时发现，当事人现场正在使用泵车卸流态固化土作业，噪音较大，属于未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噪声的行为，现场已责令当事人当场改正违法行为。当事人在一年度内无同类性质违法行为，受到本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书面告诫或者处罚。上述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、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等证据佐证。

	处罚决定日期：
	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3月24日

	处罚机关：
	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

	信息发布时间：
	



